
 

 

教务字（2019）第 73 号 

关于 2018-2019学年春季学期课程补考的通知 

 

各学院、学生班级： 

 

2018-2019 学年春季学期成绩整理已经结束，学校将组织部分课程不及格学

生进行补考。现将此次考试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校级公共课课程补考时间定于 9月 21日—9月 22 日。 

2、院级专业课程补考时间定于 9 月 23 日—9 月 29 日。要求各学院原则上

在公共教室安排考场，学院联系教务处考试中心（6288254）申请安排具体考试

时间和考试地点，并在考前将学院课程补考安排以纸质版形式加盖公章报回教务

处。 

3、本次补考范围包括该学期考试不及格课程及因各种原因获准缓考的课程

（校任选课、实验课程等实践性环节不安排补考），名单如有遗漏，请在考前尽

快联系教务处。期末考试违纪和无故缺考的同学不予安排补考。 

4、考生务必带好学生证和身份证参加考试，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各学院要

对监考老师强调监考职责，各监考老师须提前 15分钟到达考场，宣布考试纪律，

检查学生证件，做好记录等监考工作。 

5、各学院按照期末考试的要求组织好命题、评卷工作。校级公共课课程补

考试卷于考前两个工作日送教务处办公室 204，考后第一个工作日到教务处办公

室领取试卷。10 月 10日前将缓补考成绩录入完毕。 

附：2018-2019学年春季学期课程补考安排 

 

 

 

教 务 处  

 2019年 9月 9日 

 


